
湘乡市农村经营服务站2017年部门预算说明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我单位是农业局下辖二级机构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。由于公车改革，原有公车一辆于2016年11月29日已移交农业局。本部门现有在职职工 20 人，退休 4 人。单位现有固定资产为45.75万元，我单位无自己独立产权的办公用房，在湘乡市行政中心统一办公，办公楼面积为268平方米。

二、部门的基本职责
我单位的基本职责：研究提出稳定和完善农村经营管理体制的建议。指导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、土地确权登记颁证、土地经营权流转等工作。负责土地经营权管理和承包纠纷仲裁管理工作。负责宣传贯彻减轻农民负担的法律法规和政策；负责涉农收费资金及惠农资金的监督；负责农民权益的维护；负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审计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，指导村级集体经济发展，负责农村经营管理情况统计。负责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引导工作。
三、部门收支概况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 2017年预算总收入252.53万元。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252.53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；预算总支出252.53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7年年初预算数252.53万元。

（三）2017年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收支。

 四、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

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52.53万元，具体安排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72.53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80万元，是我单位为完成村级财务审计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、固定观察点、农村土地流转及纠纷仲裁、农村阳光三农网维护费、农民专业合作社指导等工作而发生的支出。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财政已预留指标，未列入年初预算。此项目也纳入了预算绩效考核。

五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

1、机关运行经费

2017年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4.48 万元，比2016年预算减少2.39 万元，下降8.89%。
2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
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为13.2万元，其中，公务接待费6.4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6.8万元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较2016年减少0.3万元，较上年度整体压缩2%，其中公务接待费压缩0.1万元，主要是2017年根据新的接待标准和政策，将公务接待费预算减少；由于公车改革，我单位已无公车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可节省。

3、政府采购情况

2017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1600.4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预算48.4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预算1552万元（土地确权技术服务费）。

六、名词解释

1、机关运行经费：为保障行政单位（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）运行，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
2、“三公”经费：纳入省财政预算管理的“三公“经费，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。其中，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），以及燃料费、维修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食宿费等支出。


